承诺函
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bookmark: OLE_LINK4]我方拟受让杭州西站站房城市通廊南侧2根LED电子屏立柱广告位（C1、D1）一年经营权，现做如下承诺：
1、我方已认真阅读、知悉并自愿遵守《杭州产权交易所国有资产交易规则》、《杭州产权交易所在线报价实施办法》和《杭州产权交易所在线报价交易须知》等文件的规定，同意按照相关规定参加本项目竞价活动。
2、我方提交受让申请并且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即视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认可本项目所披露内容以及已完成对标的的现场踏勘，表明已完全了解并自愿接受标的的全部现状及瑕疵，并自愿承担一切交易风险。
[bookmark: OLE_LINK18]3、同意在被确定为受让方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携带受让申请材料原件到杭交所完成现场确认并签署《成交通知书》、《杭州西站站房C1、D1广告位经营权临时租赁合同》等交易合同；并在《成交通知书》、《杭州西站站房C1、D1广告位经营权临时租赁合同》等交易合同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杭交所指定账户一次性支付首期租金、履约保证金及交易服务费等交易资金（以到账时间为准）。
4、 同意杭交所经转让方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受让方已交纳的交易价款全部划转至转让方指定账户。
5、我方知悉并同意：受让方所设计、制作、发布的广告，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浙江省广告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规定，同时落实《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法》及杭州市《关于贯彻落实<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意见》，并符合杭州西站站房整体设计理念、调性，确保整洁美观。若受让方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农药、兽药和保健食品广告，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进行审查的其他广告等，应当在发布前获得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审批许可。受让方不得发布男科、妇科等不雅医疗类广告内容，不得出现任何关于色情、宗教、人种歧视、政治敏感问题等广告内容。
6、我方知悉并同意：受让方承诺所有投放的广告均符合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如有违规发布造成转让方受到损失的，概由受让方承担全部损失。
7、我方知悉并同意：受让方在发布广告前，必须将广告样稿送交转让方审核，详见《广告投放申请单》（《杭州西站站房C1、D1广告位经营权临时租赁合同》样本附件2），经审核通过后方能发布。无论转让方审核与否，受让方均应自行承担制作发布广告的任何法律责任及《杭州西站站房C1、D1广告位经营权临时租赁合同》项下的义务和责任。
8、 我方知悉并同意：受让方不得将租赁广告位转租。
9、 我方知悉并同意：如受让方暂不使用的广告位，应保留原来已发布的广告，不得拆除或更换。合同履行期间，广告设施不得出现广告空白现象，在广告位闲置期间，转让方有权要求发布公益性广告，受让方应无偿提供。
10、 我方知悉并同意：亮灯时间：租赁期限内广告位亮灯时间按每天18小时计，即6:00—24:00。
11、 我方知悉并同意：转让方向受让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金为9 %，受让方已明确知晓上述情况。
12、 我方知悉并同意：受让方须缴纳成交价格5%计的履约保证金。
13、 转让方与受让方的权利义务及交易标的的交付详见《杭州西站站房C1、D1广告位经营权临时租赁合同》等交易合同。
14、 我方知悉并同意：本项目成交后，受让方须支付成交总价4%计的交易服务费。
[bookmark: _GoBack]15、若非转让方原因，出现以下任一情况时，转让方有权扣除意向受让方交纳的交易保证金，先用于补偿杭交所、经纪会员的各项服务费，剩余部分作为对转让方的经济补偿金，交易保证金不足以补偿的，相关方有权按照实际损失继续追诉：
（1）意向受让方提交受让申请材料并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单方撤回受让申请的；
（2）产生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后，各意受让方在竞价期间均不报价的；
（3）在被确定为受让方后未按约定签署《杭州西站站房C1、D1广告位经营权临时租赁合同》的或未按约定支付首期租金、履约保证金及交易服务费；
（4）意向受让方未履行书面承诺事项的；
（5）存在其他违反交易规则情形的。
                               
意向受让方（签章）： 
          年   月   日
